昆明恒基建设工程施工图审查中心

施工图审查程序

        





1、建设单位（或项目管理单位）持施工图审查申请到项目相应分管的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办理《施工图审查通知书》同时提交以下相关资料：

（一）项目立项文件；

（二）规划许可证；

（三）勘察设计批文；

（四）初步设计批文；

（五）涉及环保、文物保护、风景名胜等特殊项目时相关管理部门的批准文件；

（六）勘察设计合同；

（七）省外勘察设计企业入滇备案表；

（八）勘察设计企业资质复印件。

可将资料交审图中心，委托审图中心代理到建设主管部门办理《施工图审查通知书》。
2、建设单位持《施工图审查通知书》将施工图送施工图审查机构进行审查。建设单位送审施工图时，应向审查机构提供以下资料：
 （一）作为勘察、设计依据的政府有关部门的批准文件及附件（项目立项文件、规划许可证、初设批文及涉及环保、文物保护、风景名胜等特殊项目时相关部门的批准文件）

 （二）施工图全部文件（一式两份）；

 （三）工程勘察成果报告；

 （四）结构计算机软件及相应的数据文件软盘；

 （五）审查需要的其它材料。

3、施工图审查的主要内容如下：

 （一）施工图文件是否满足规定的深度要求；
 （二）地基基础和主体结构的安全性；

 （三）是否符合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；

 （四）是否损害公众利益；

（五）其它法律、法规、规章规定必须审查的内容。

4、审查机构对施工图进行审查后，根据下列情况分别作出处理：

（一）审查合格的，审查机构向建设单位出具审查合格书，并将全套施工图一式两份加盖审查合格章（建设单位因施工需要多盖几套施工图的，可增加盖章图纸）和审查机构章后交还建设单位。审查机构向建设单位颁发审查合格书，同时填写《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备案表》交由建设单位向工程分管的相应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备案（可委托审图中心代办）。建设单位持工程分管的相应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签章后的《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备案表》到有关部门办理施工招标及施工许可等手续。

（二）审查不合格的，审查机构应当将施工图退建设单位并书面说明不合格原因。施工图退建设单位后，由建设单位要求原勘察设计企业进行修改，并将修改后的施工图报原审查机构进行审查。重新送审的施工图审查时限按重新送审日另计，不再收取审查费。
联 系 人：谭丽芹

联系电话：3114523

单位地址：东风东路49号建业商务中心17楼

投诉电话：

昆明市建设局勘察设计处：3171765

昆明恒基建设工程施工图审查中心：3114021、311419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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